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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107年度宜蘭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及鄉（鎮、市）總預算共同費用編列基準

費用項目 單位
107年度

本縣編列基準（元）
基準說明

織準則第 5 條規定設

置）

丙、各國民中、小學(含
高中及完全中學)首長

特別費

A.班級數達 48班以上者

B.班級數未達 48班者

2.鄉（鎮、市）預算

鄉（鎮、市）長特別費

(1)人口數在 20萬人以上者

(2)人口數在 10萬人以上未

滿 20萬人者

(3)人口數在 5萬人以上未

滿 10萬人者

(4)人口數未滿 5萬人者

月

月

月

月

２０，７００

１９，７００

１８,７００

１７,７００

(三)臨時人員酬金 人／年 ３４７,１５４一 、 臨 時 人 員 酬 金 以 每 人 每 年

347,154 元為原則編列，其計算式

如下：【（22,000 薪資+1,033 健保

+1,676 勞 保 +50 職 災 +1,368
（ 22,800*6% ） 公 提 勞 退 金 ）

*12+22,000*1.5+630 補 充 保 費

(22,000*1.5*1.91%)】=347,154
二、依據「宜蘭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

校臨時人員進用要點」第 6點第 6
項規定：「各機關（單位）學校之

臨時人員，因業務性質具專業性

及參考市場機制，致其僱用列支

薪資費用，較本府各該年度總預

算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為高者，

應經本府專案小組審核通過後，

始得編列並僱用之」。

三、囿於本府財政困窘，臨時人員遇

缺不補，各機關單位可委外辦理

之庶務性工作應以委外方式辦

理。

四、各機關（單位）學校基於業務需

要僱用臨時性、短期性、季節性

及特定性等定期契約性質(非繼續

性)之臨時人員，其工資標準依市

場機制覈實編列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